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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市交函〔2024〕893 号 

 

梅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梅州市 
多式联运服务规则（试行）》的通知 

 

梅州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市公路事务中心、市航道事务

中心、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梅

州机场、梅州火车站、高铁梅州西站、市辖区各运输企业：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公、铁、空、水等方式转型升级，推

进多式联运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市交通运输根据据《关于印

发广东省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府办〔2022〕25 号）、《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梅州市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实施方

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23〕1 号）等工作要求，结合我市

实际，研究制定了《梅州市多式联运服务规则（试行）》，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交通运输局反映。 

 

 

梅州市交通运输局 

2024 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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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抄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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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多式联运服务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市公、铁、空、水等方式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梅州市多式联运服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通过建立自律和引导机制，规范、约

束多式联运经营行为，营造良好市场氛围，建立良好市场秩

序，树立良好行业风气，提高道德水准和整体服务水平。 

  第三条  凡是多式联运经营者和参与者，均应遵守本

规则，如有违反，在规定的框架内沟通解决。 

第二章 行业准则 

  第四条  多式联运为经济建设服务，实现企业效益和

社会效益相统一，经营者不能片面追求企业效益而损害社会

效益、社会公德。 

第五条  所有参与多式联运者均应自觉遵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守法经营，

照章纳税。 

第六条  多式联运应秉承诚信为本，重合同、守信誉，

恪守职业道德，不贬损同业企业，不恶意拖欠货款和工人工

资。 

  第七条  多式联运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

原则，提倡市场交易开箱验货，防止制假、贩假，切实保证

交易双方合法权益；自觉抵制违反市场规则的抬价压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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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恶意竞争，维护行业整体权益。 

第八条  鼓励支持多式联运经营项目者依托本土地

区优势资源，积极申报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 

第九条 鼓励发挥多式联运项目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引

导多地区、多企业、多方式合作，加强项目推广，促进多式

联运运输结构转型升级。 

  第十条  鼓励加强对多式联运组织样式、管理模式、

运营方式等创新探索，积极构建组织更精简、管理更科学、

运输更佳、服务更好的多式联运项目。 

  第十一条  鼓励探索使用科技手段开展多式联运，支

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建设，建立健全联

运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二条  积极推行多式联运经营管理标准化，大力

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一次委托、一次付费、一单到底”，

推动物流降本增效。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依靠政府和有关部门，发挥对多式联运项

目经营者的监管作用，共同营造政策法规、行业自律、舆论

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以优化市场环境。 

  第十四条  行业规则协调监督部门，对本规则范围内

的重大事项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督促指导多式联

运经营、参与者遵守本规则。 

  第十五条  多式联运经营企业、相关运输企业应遵守

本规则，若遇到本规则以外有关问题，请及时向有关部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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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六条  对模范遵守本规则的企业，可作为行业评

优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则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律法

规要求其停止违规行为的同时，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批评、

约谈、内部通报和公开曝光等方式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 2024 年 6月 20 日起试运行，试

运行期 2 年。 
 

 

 

 


